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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 

《 2019 年收入 (減少商業登記費及分行登記費 )令》  
 

政府就 2019 年 3 月 26 日小組委員會會議  
跟進事項所作的回應  

 
 在 2019 年 3 月 26 日的小組委員會會議上，委員要
求政府就主席關注政府文件 (立法會 CB(1)761 /18 -19(01)號
文件 )  第 5 段提及商業登記費退款機制的法律根據及操作細

節提供書面回應。  

 
2 .  《 2019 年收入 (減少商業登記費及分行登記費 )令》
(《命令》 )乃根據《公共財政條例》 (第 2 章 )第 39A(a)條作
出，並載於立法會 CB(1)761/18-19(01)號文件的附件。《命

令》旨在減免於在 2019 年 4 月 1 日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 (包
括首尾兩天 )期間生效 (或續領 )的商業登記證和分行登記證
的應繳費用，減幅分別為 2 ,000 元及 73 元。《公共財政條
例》 (第 2 章 )第 39A(a)條訂明，行政長官可藉命令減少或更
改按條例或根據條例須向政府繳付的任何費用。  
 
3 .  換言之，《命令》沒有涵蓋未需要於 2019 至 2020
年度續領其登記證，但已就該年度有效的商業登記證或分

行登記證繳交費用的業務 (即一些已領有三年期登記證的業
務 )；也沒有涵蓋因停止業務運作而不會於 2019 至 2020 年
度續領其登記證，但已就該年度繳交登記證費用的業務。  

 
4 .  由於上文第 3 段所述登記證的有效期亦在財政預算
案有關措施的寬免期內，我們建議適當地按比例退還已繳

付 的 有 關 登 記 費 。 我 們 會 另 行 就 《 命 令 》 沒 有 涵 蓋 的 退

款，提請行政長官根據《公共財政條例》第 39A(b)條予以
批准。該條文指明，凡按條例或根據條例須向政府、公共

機 構 或 公 職 人 員 繳 付 的 任 何 費 用 ， 而 又 不 屬 法 院 規 則 規

限，在個別情況下及因特殊理由，可由行政長官全部或部

分減免，或全部或部分退還。第 39A(b)條與第 39A(a )條的
不同之處，在於第 39A(a)條訂明行政長官可藉“命令” (即
附屬法例 )減少或更改須繳付的費用，但第 39A(b)條沒有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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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“命令”，因此在第 39A(b)條下的費用減免或退還無須
透過立法實施。行政長官可根據第 39A(b)條運用酌情權並
視乎個別情況減免或退還已繳付的費用，無須立法。稅務

局將於 2019 年 7 月底開始作出退款。  
  
 
 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庫務科  
2019 年 3 月  




